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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

（一）信用评价对象 

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开展的信用评价工作，只对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价，对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不

进行单独的信用评价。 

（二）信用评价机构 

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负责牵头企业信用评价工作，包括信用评

价工作的组织、指导、评价、信息管理等相关工作。 

（三）信用评价准则 

在开展企业信用评价工作过程中，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将自始

至终贯彻以下准则： 

1.按照独立、公正、客观、专业的要求设定企业信用评价方

法与体系。 

2.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评价过程坚持遵守《企

业信用评价标准》。 

3.评价过程中采用宏观与微观、动态与静态、定量与定性相

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，对受评对象开展企业信用评价。 

4.严格依据公开的评价方法和程序，独立地开展企业信用评

价工作，保证评价结果的公正性、科学性、一致性、完整性。 

5.保证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。 

（四）信用评价等级 

企业信用评价实行统一标准、分级评价。信用评价主要针对

受评对象的信用品质与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进行整体审核与评价。

信用评价的结果分为信用 AAA 级、信用 AA 级、信用 A 级、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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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级、信用 C级、信用 D级共 6个等级。 

通过信用评价相应等级后，当企业参加信用评价时的基础信

息发生较大变化时，必须及时告知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行业信用评

价办公室，重新申请信用评价相应的等级。 

（五）申报条件与评价程序 

1.申报条件 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信用等

级评价： 

1）本单位为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的会员单位； 

2）成立满三个会计年度； 

3）近三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； 

4）处于持续经营状态，非即将关、停的企业； 

5）没有处于联合惩戒失信名单中。 

2.等级的申报 

信用评价严格按照“申报、审核、初评、专家委员会综合评

定、公示”的程序进行。企业根据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及各项

评定细则进行自评，认为达到相应等级要求的可填报《企业信用

评价申报书》，向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行业信用评价办公室申报信

用评价。 

3.申报资料审核：按照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对受评对象申

报资格及材料进行审核。 

4.等级的初评 

    企业的申报材料通过审核后，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及有关专

家开始对其进行初评，得出企业的初评结果。 

    初评工作包括以下部分： 

    ①确定评定范围、目的和工作计划； 

    ②确认所需的资料和条件； 

    ③根据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和指标评分细则以及细则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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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对受评对象进行评价。 

    初评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：企业基本情况信息、经营业务信

息、财务信息、公共记录信息和综合评述。 

5.综合评定程序 

综合评定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行业信用评价专家委员会具

体执行。委员会由 5-7人组成，评定组长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委

派。 

综合评定工作应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 首次会议 

 申报资料审核 

 根据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和三级指标评分细则以及细

则中要求对受评对象进行评价 

 末次会议 

 供应商与客户意见表 

 其他材料 

 做出评价结论 

评定方式：  

① 以客观情况与数据为基础 

判定不符合标准的项目以客观事实为基础。 

② 以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为依据 

判定不符合标准的项目时，以《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》和三级

评价标准细则为依据，不以审核人员个人的主观好恶为主导。 

③ 确定不符合标准的项目时，委员会通过充分讨论、互通

情况，取得统一意见。 

6、完成企业信用评价报告 

企业信用评价报告是向受评对象通报评定结果和评定结论

的书面材料，也是评定工作结束的标志。  

信用评价报告的内容如下： 

 基本情况信息：主要包括被评级对象注册信息、股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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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、附属机构信息、管理层及员工信息。 

 经营业务信息：主要包括主营业务及业务往来情况等信

息，即采购、生产、销售信息及主要供应商、主要客户

信息等。 

 财务信息：主要包括被评级对象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及

主要财务比率。 

 公共记录信息：主要包括法院、市监、税务、质监、海

关等行政司法部门、其他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组织、

社团组织以及媒体等记录的关于被评级对象正面和负面

的信息。 

 综合评述：主要包括对被评级对象发展前景、行业发展

状况等内容进行的综合评述。 

（六）信用等级复评及处理 

已经通过信用评价的企业，三年有效期后需参加复评，评价

的程序与首次申报基本相同。 

信用评价的复评工作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行业信用评价办

公室组织和实施。 

经复评达不到要求的，按以下方法做出处理： 

在复评结束后，企业达不到相应信用等级标准的，中国医药

商业协会将根据具体情况，通过签发警告通知书、降低或取消其

信用等级等方式进行处理。企业接到警告通知书、通报批评、降

低或取消信用等级等复评意见后，须认真整改，并在规定期限内

将整改情况上报给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行业信用评价办公室。凡被

降低或取消信用等级的企业，自降低或取消之日起一年后方可重

新申报信用等级评价。 

企业发生重大事故或极其恶劣的情况，经中国医药商业协会

理事会研究，可一次性直接取消该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，并发出

取消信用等级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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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信用评价结果的使用 

评价工作统一定名为“企业信用等级评价”，对企业的评价

结果统一称为“企业信用评价     级信用企业”，评价单位为中

国医药商业协会。信用等级的证书和铜牌统一设计样式，统一编

号，并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制作、颁发。 

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将对受评企业的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及时、

广泛地公示。 

取得相应信用等级的会员，可以在以下方面合理使用信用评

价的结果： 

（1）法律法规允许的企业形象宣传，如在企业宣传材料、

网页及报刊等传播媒介上使用等级标志和等级证书。 

（2）向供应商、客户展示企业信用能力，如在产品销售过

程中向客户展示等级证书。 

（3）向金融机构、政府监管机构展示企业信用品质。 

（4）其他需要使用等级标识、等级证书的范围。 
 


